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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1 ―  個人資料保障的整體投訴  
 

 
 

註：  ( 1 )  2 0 1 7 年投訴數字急升，主要是由於公署接獲

1  9 6 8 宗有關選舉事務處遺失兩台手提電腦的

投訴。  

 
圖 2 ― 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間的

"起底 "受害人 ( 1 )  

 

 
 

註：  ( 1 )  個案數字進位至最接近的十位數。  

 
圖 3 ―  整體投訴中被投訴者的界別  
 

 

重點  
 

  過去 10 年，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

("公署 ")接獲的投訴數字飆升逾 8 倍至

2019 年的 9 182 宗 (圖 1)。當中

2019 年的升幅最為顯著，主要因為

同年 6 月香港爆發社會事件後，在

互聯網平台出現外洩個人資料的嚴重

事故 (如 "起底 "及網上欺凌 )。根據公署

資料顯示， 2019 年 6 月 14 日接獲首宗

"起底 "投訴，而 2019 年全年接獲的

個案總數高達 4 370 宗。 2020 年

首三季合計，公署接獲並處理額外

344 宗 "起底 "個案。  
 

 2019 年 6 月至 2020 年 9 月期間，公署

合共接獲 4 714 宗 "起底 "個案 (圖 2)。

"起底 "受害人的最大群組為 "警務人員及

其家屬 "(佔個案總數的 35%)，其次為

"被指曾表態反對政府或警方的公眾

人士 "(31%)和 "被指曾表態支持政府或

警方的公眾人士 "(30%)。  
 

 至於被投訴者界別，個人佔整體個案

數目的比例，在 2011-2019 年間

由 17%上升至 53%，增幅逾兩倍，同樣

與去年發生的連串 "起底 "事件相關

(圖 3)。公共機構佔整體個案數目的

比例，過去 8 年間亦由 9%上升至

33%，增幅接近 3 倍，主要與一名警務

人員於 2019 年年底在直播鏡頭前展示

一名記者的身份證相關。該宗事件引起

約 2 500 宗投訴。  
 

 執法方面，根據《個人資料 (私隱 )條例》

("《條例》")，"起底者 "最高可被判罰款

100 萬港元及監禁 5 年。2020 年 10 月，

首次有"起底者 "被法庭定罪。過去

一年多，公署亦曾要求網上平台以自願

方式移除 3 461 條網頁連結，但至今

只有 67%的相關連結被移除。2020 年

1 月，立法會曾考慮賦權公署移除相關

"起底 "內容的建議。2020 年 11 月，政府

承諾在一年內制定相關立法建議。  

1 001 1 179
1 486

1 213

1 792
1 702

1 971
1 838

3 501(1)

1 890

9 182

4 370

2 000

4 000

6 000

8 000

10 000

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

總數 起底

1 660
35%

1 460
31%

1 410
30%190

4%

4 710宗
個案

17%

53%

9%

33%

74%

14%

20% 40% 60% 80% 100%

2011

2019

個人

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

私營機構

"起底 "和個人資料保障  

 

◼  警務人員及其家屬  

◼  被指曾表態反對政府

或警方的公眾人士  

◼  被指曾表態支持政府

或警方的公眾士  

◼  政府官員及公職人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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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 4 ―  2018-2019 年度的整體投訴結果  
 

 
 
 
 
 
 
 

 
圖 5 ―  違反《條例》的投訴性質 (1)  

 

性質  2008-2009  2018-2019  累計增幅  

(a) 不當使用及披露  426 799 88% 

(b) 不當收集  259 730 182% 

(c) 保安不足  172 500 191% 

(d) 其他  221 525 138% 

總計  1 078 2 554 137% 
 

註：  ( 1 )  同一宗投訴可涉及多於一項指稱。  

 
圖 6 ―  近年涉及大量個人資料外洩的重大事故  
 

時間  事故  洩漏資料的機構  

受影響

人數  

(百萬 )  

2017 年

3 月  

遺失載有選民個人

資料的手提電腦  

選舉事務處  3.8 

2018 年

4 月  

客戶資料庫遭入侵  本地電訊公司  0.4 

2018 年

10 月  

乘客資料庫未獲授權

而被取覽或查閱  

本地航空公司  9.4 

2018 年

11 月  

信貸報告未獲授權

而被取覽或查閱  

信貸資料機構  5.5 

 

重點  

 
  根據最新 2018-2019 年度的統計

數字，大部分投訴 (61%)在公署

向被投訴者轉達投訴人的關注後

完結，又或在投訴人沒有回應而

無法處理 (圖 4)。另有 22%的投訴

則因為被撤回或證據不足而

告終，只有 7%的投訴經調停或

調解解決。  

 
  轉至《條例》下違反個人資料

保障規定的投訴性質，過去 10 年

以 "不當使用及披露 "和 "不當收集 "

最為常見，佔總數的五分之三

(圖 5)。然而， "保安不足 "於期內

則錄得最快增幅 (191%)，反映

在 2018 年年底發生多宗企業外洩

大量個人資料事件後，公眾

關注度已提升。  

 
  由黑客入侵、系統設定有誤或

遺失便攜式裝置而引致的資料

外洩，可對資料當事人帶來嚴重

後果。以一家本地航空公司於

2018 年 10 月發生的資料外洩事故

為例，全球約 940 萬名乘客

受影響 (圖 6)。同年 11 月，一家

信貸資料機構發生資料外洩

事故，影響多達 550 萬名本地

顧客。目前，洩漏資料的機構

沒有法律責任通知公署或受影響

的資料當事人。社會因此有建議

設立強制資料外洩通報機制，

讓受影響人士及早採取預防

措施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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◼  只轉達關注 /投訴人沒有回應  

◼  撤回 /沒有表面證據 /證據不足  

◼  調停 /調解  

◼  收集更多資料  

◼  不屬條例的管轄範圍轉交警方跟進  


